
海怡寶血小學 

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境外學習──桂林自然地貌及民俗風情考察之旅 

敬啟者： 

   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，擴闊視野及增廣見聞，因此本校擬定於 2016 年 12 月 18 日(星期日)至 12

月 20 日(星期二)，率領高小學生前往廣西省桂林市進行境外學習活動。是次學習活動更會聯同本校的

於內地締結的姊妹學校──深圳龍崗平安里小學的師生一同進行，以期讓參加同學可與內地同學合

作學習，進行交流。本校正申請教育局的「締結姊妹學校」計劃，倘撥款於出發前獲批，有關費用將

全數由教育局支付，團員將獲退回全數團費。茲將有關資料臚列如下，敬希查照，並於 10 月 11 日或

以前把回條交回班主任。如有任何問題，可致電 25511378 與蔡清雲主任聯絡。 

日期 2016 年 12 月 18 日(星期日)至 12 月 20 日(星期二) 

地點 廣西省桂林市 

費用 

港幣 2250 元 (團費 2198 元，團帽及雜項 52 元) 

倘本校成功申請教育局的「締結姊妹學校」計劃撥款於出發前獲批，有關費用將全數由教

育局支付，團員將獲退回全數團費。 

名額 33 人 (如報名人數眾多，將以抽籤形式決定參加者名單。) 

備註 

1. 由於是次行程將乘搭高鐵，故因訂購車票關係，報名時需一併以支票抬頭「海怡寶血

小學法團校董會」繳交團費及有效的回鄉證正本。 

2. 為加強學習效果，參加學生必須出席出發前的 2 次校內培訓，其中表現出色的同學將需

參加 1 次校內匯報活動。 

3. 家長需考慮子女個人健康狀況(如能否適應乘搭長途車)及自我照顧的能力，以決定是否

讓子女報名參加。 

    請鼓勵  貴子弟踴躍參加，為其學習歷程增加更多豐富的體驗。 

    此致 

貴家長台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謹啟 

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德才 
通告<一二二> 

回  條 

敬覆者： 

    本人知悉有關桂林自然地貌及民俗風情考察之旅通告事宜，並  *
    同意   /   不同意   敝子

弟參加是次境外交流活動。 

    耑覆 

海怡寶血小學校長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)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二零一六年十月     日 
班主任集齊通告交蔡清雲主任 

通告<一二二> 



 

 

桂林自然地貌及民俗風情考察之旅 

 

境外學習日期： 2016 年 12 月 18 日(星期日)至 12 月 20 日(星期二) 

團隊人數： 高小學生 33 人、老師 4 人 (另有領隊 2 人) 

團費： 每位港幣 2250 元  

包括交通費、膳食費、園內交通費、參觀入場費、團帽、保險、領隊及司機小

費、旅遊業議會印花稅等雜項  

 

行程： 

日期 行程 

18/12 

(日) 

上午 

學校集合 

7:00a.m.乘坐直通車前往深圳灣口岸 

深圳灣口岸乘旅遊巴到深圳北站乘搭高鐵 

下午 
午餐(高鐵上，自備乾糧及飲料) 

參觀桂林象鼻山公園 

晚上 

晚餐(米粉風味餐) 

觀看「夢幻灕江」歌舞雜技表演 

入住準三星級酒店 

19/12 

(一) 

早上 
早餐 

遊覽義江緣風景區(田園風光、演藝水道(包竹筏)、少數民族表演、山歌對唱) 

下午 

午餐(6-8 人一組進行竹筒飯 DIY 及壯鄉風味餐) 

往龍勝縣龍脊梯田景區(觀梯田美景、參觀壯族民居) 

伏波山(或參觀桂林博物館 

晚上 

晚餐(農家風味餐) 

車遊「兩江四湖」、木龍湖景區 

返回酒店休息 

20/12 

(二) 

早上 早餐 

船遊灕江(市區段) 

參觀蘆笛巖 

下午 午餐(民族風味自助餐) 

乘高鐵前往深圳北站 

晚上 乘旅遊巴前往深圳指定關口 

回程，約 8:00a.m.抵達香港 

 

 

 



 

 

註： 

如因天氣、景點、展覽館裝修或安全理由，行程可能有所變動，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。 

 

保險： 

承辦機構已購買團體旅遊意外平安保險 30 萬元。如有需要，家長可為  貴子弟自行購買一份符合需

要的個人旅遊保險。 

 

旅遊證件： 

 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居民(在港未住滿七年) 

11 歲以下的兒童 身份證(無相)  + 回鄉證 + 回港證

或特區護照或 BNO 

簽證身份書 + 回鄉證 

或護照* 

特區護照或 BNO / 

11 歲或以上的人士 身份證(有相)  + 回鄉證 身份證 +簽證身份書 + 

回鄉證或護照* 

以上資料只供參考，如有查詢，可致電人民入境事務處，電話：28246111 

請確保所有證件具有半年之有效期 

參加者有責任自行檢查及於限期前準備有關證件 

*請注意有關護照是否需要辦理中國入境簽證 

 

參加者必須出席的培訓工作坊及分享會： 

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

2016 年 11 月 16 日(星期三) 下午 3:00 至 4:30 

本
校 

校內培訓(一) 

2016 年 11 月 23 日(星期三) 下午 3:00 至 4:30 校內培訓(二) 

2016 年 12 月 13 日(星期三) 上午 11:30 至 12:30 家長簡介會 

待定 待定 分享會 

 


